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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一种电动吸尘器，该电动吸尘器

提高了运转时盖体将集尘室密闭的密闭性。电动

吸尘器(1)具备：具有集尘室(12)的主体部(11)。

电动吸尘器(1)具备盖体(21)，该盖体(21)以能

够相对于主体部(11)进行转动的方式被支承于

主体部(11)，通过转动对集尘室(12)进行开闭。

盖体(21)具有：盖体主体(22)以及臂部(26)。臂

部(26)具备：将主体部(11)和盖体(12)连接起来

的轴(32)、以及突出设置于盖体主体(22)的基端

部(28)。轴(32)设置于比基端部(28)靠集尘室

(12)侧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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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电动吸尘器，其具备：

主体部，该主体部具有集尘室；以及

盖体，该盖体以能够相对于所述主体部进行转动的方式被支承于所述主体部，通过转

动对所述集尘室进行开闭，

所述电动吸尘器的特征在于，

所述盖体具有盖体主体和臂部，

所述臂部具备：将所述主体部和所述盖体连接起来的轴、以及突出设置于所述盖体主

体的基端部，

所述轴设置于比所述基端部靠所述集尘室侧的位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动吸尘器，其特征在于，

所述臂部形成为：相对于所述基端部朝向所述集尘室侧弯折。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电动吸尘器，其特征在于，

所述臂部具有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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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吸尘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利用盖体对主体部的集尘室进行开闭的电动吸尘器。

背景技术

[0002] 以往，关于使用纸包等集尘袋的电动吸尘器，已知有：利用盖体对安装集尘袋的集

尘室进行开闭的电动吸尘器。盖体的转动轴支承于具备集尘室的主体部，从而盖体能够相

对于主体部进行转动。在电动吸尘器运转时，集尘室的真空度因电动送风机的驱动而上升，

由此，盖体压紧密封部件，确保密闭性。转动轴在盖体压紧密封部件的压紧方向上形成为直

线状的情况下，有时因转动轴强烈抵抗而阻碍盖体压紧密封部件，因此，希望提高运转时盖

体对集尘室进行密闭的密闭性。

[0003] 专利文献

[0004] 专利文献1：日本特开平4-108420号公报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课题在于，提供一种提高了运转时盖体对集尘室进行密闭的密

闭性的电动吸尘器。

[0006] 本发明的电动吸尘器具备：具有集尘室的主体部。且电动吸尘器具备盖体，该盖体

以能够相对于主体部进行转动的方式被支承于主体部，通过转动对集尘室进行开闭。盖体

具有盖体主体和臂部。臂部具备：将主体部和盖体连接起来的轴、以及突出设置于盖体主体

的基端部。轴设置于比基端部靠集尘室侧的位置。

[0007] 根据上述构成，臂部的轴设置于比基端部靠集尘室侧的位置，由此，在电动吸尘器

运转时集尘室的真空度升高的情况下，将盖体向集尘室拉拢的力使臂部难以支撑，从而能

够提高运转时盖体将集尘室密闭的密闭性。

附图说明

[0008] 图1是一个实施方式的电动吸尘器的吸尘器主体的局部截面图。

[0009] 图2是上述吸尘器主体的立体图。

[0010] 图3是上述电动吸尘器的立体图。

[0011] 附图标记说明：

[0012] 1…电动吸尘器、11…主体部、12…集尘室、21…盖体、22…盖体主体、26…臂部、

28…基端部、32…轴。

具体实施方式

[0013] 以下，参照附图，对一个实施方式进行说明。

[0014] 图3中，1是电动吸尘器。在本实施方式中，使用者使电动吸尘器1在地板表面上行

进而移动，对地板表面上的尘埃进行清扫，从而对地板表面进行清扫。在本实施方式中，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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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电动吸尘器1，以卧式电动吸尘器为例进行说明，不过，也可以为立式电动吸尘器、杆式电

动吸尘器、以及便携式电动吸尘器等，还可以为自主移动式扫地机器人等。以下，在本实施

方式中，以将卧式电动吸尘器1载置于地板表面等平面的状态为基准，对前后方向、左右方

向以及上下方向进行说明，但并不限定于此，可以根据电动吸尘器1的形状等而适当设定各

方向。

[0015] 电动吸尘器1具备吸尘器主体2。在本实施方式中，在吸尘器主体2上以能够装卸的

方式连接有风路体3。风路体3形成吸入风路。在本实施方式中，风路体3具备：软管体4、延长

管5、以及吸入口体6。另外，风路体3具备：供使用者把持操作的操作部7。在操作部7配置有

对电动吸尘器1的起动以及停止进行设定的设定单元8。此外，在电动吸尘器1为立式、杆式、

以及便携式的情况下，风路体3采用对应于各个形态的结构即可，在电动吸尘器1为扫地机

器人的情况下，则不需要风路体3。

[0016] 在吸尘器主体2上形成有吸入口9。吸入口9位于吸尘器主体2的前端。在本实施方

式中，在吸入口9连接有风路体3。

[0017] 另外，如图1及图2所示，吸尘器主体2具备主体部11。在主体部11形成有集尘室12。

集尘室12形成于吸尘器主体2的前部。集尘室12与吸入口9相连通。本实施方式的集尘室12

的上侧开口。在集尘室12的开口缘安装有用于将集尘室12密闭的密封部件13。密封部件13

由例如可弹性变形的部件形成。密封部件13沿着集尘室12的开口缘连续地配置。另外，在集

尘室12安装集尘袋14。集尘袋14从含尘空气中过滤尘埃并捕集。作为集尘袋14，使用纸包、

布包等。图1中，集尘袋14示出了被折叠的使用前的状态，但含尘空气被导入内部将使得该

集尘袋14在集尘室12内膨胀。集尘袋14可以利用配置于集尘室12的保持单元15而安装于集

尘室12或从集尘室12卸下。保持单元15面向吸入口9而配置于集尘室12的前部。另外，在主

体部11配置有作为吸引源的电动送风机16。电动送风机16配置于主体部11的后部。电动送

风机16的吸气侧与集尘室12相连通。另外，在本实施方式中，在电动送风机16的吸气侧，在

电动送风机16与集尘室12之间配置有过滤器17，不过，过滤器17不是必须的构成。此外，电

动送风机16的排气侧与设置于吸尘器主体2的排气口相连通。进而，在主体部11配置有对电

动送风机16的动作进行控制的控制部19。在本实施方式中，控制部19配置于电动送风机16

的上方，但并不限于该配置。另外，在主体部11配置有向电动送风机16等供电的电源部。在

本实施方式中，作为电源部，使用用于从外部电源进行供电的电缆卷盘装置，但也可以使用

二次电池等内部电源。

[0018] 另外，如图1所示，吸尘器主体2具备盖体21。盖体21以能够转动的方式被支承于主

体部11，通过转动对集尘室12进行开闭。本实施方式的盖体21以位于集尘室12的上侧的方

式安装于主体部11。

[0019] 盖体21具备盖体主体22。盖体主体22将集尘室12覆盖。盖体主体22是构成吸尘器

主体2的外壳的外壳部。

[0020] 另外，盖体21具备压紧部23，压紧部23用于运转时压紧集尘室12的密封部件13。在

本实施方式中，压紧部23是朝向集尘室12突出地形成于盖体主体部22a的背面等的加强筋，

该盖体主体部22a为盖体主体22的与集尘室12对置的部分。压紧部23从盖体主体22突出出

来，并且，按照集尘室12的开口缘的形状而形成为框状。本实施方式的压紧部23与密封部件

13一样，按照集尘室12的开口缘的形状而连续地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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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此外，盖体21具备加强部24。本实施方式的加强部24是多个加强筋，该多个加强筋

形成为与作为盖体主体22的与集尘室12对置的部分的盖体主体部22a的背面、以及压紧部

23等相连接。

[0022] 另外，盖体21可以利用卡止单元25而卡止于主体部11或脱离主体部11。本实施方

式的卡止单元25设置于盖体主体22的前端部，通过使用者进行操作，能够将盖体21相对于

主体部11的卡止解除，但不限于该构成，例如也可以设置于主体部11。

[0023] 此外，盖体21具备臂部26。臂部26将盖体21以能够相对于主体部11进行转动的方

式支承于主体部11。臂部26突出设置于盖体主体22。另外，臂部26突出设置于伸出部22b的

背面，该伸出部22b为盖体主体22的未与集尘室12对置的部分。本实施方式的臂部26设置于

盖体主体22的后端部附近。在图1所示的例子中，臂部26在盖体主体22上位于与卡止单元25

相反一侧的端部附近，并位于比集尘室12靠后方的位置。另外，臂部26位于压紧部23的外

侧。本实施方式的臂部26与集尘室12具有间隔地位于集尘室12的后方。此外，相对于臂部26

与盖体主体22的连接部而言，臂部26的盖体21的转动端侧的位置以能够进行转动的方式支

承于主体部11。本实施方式的臂部26被支承为：比臂部26与盖体主体22的连接部靠盖体主

体22内侧的位置能够相对于主体部11进行转动。此外，在本实施方式中，臂部26以没有从盖

体主体22的外缘向外侧突出的方式存在。在图1所示的例子中，臂部26被支承为：比臂部26

与盖体主体22的连接部靠前侧的位置能够相对于主体部11进行转动。另外，在本实施方式

中，臂部26被支承为：比臂部26与盖体主体22的连接部靠集尘室12的位置能够相对于主体

部11进行转动。盖体21的前侧以上下转动的方式支承于主体部11。

[0024] 另外，本实施方式的臂部26具有：突出于盖体主体22的基端部28、以及将主体部11

和盖体21连接起来的轴32。轴32设置于比基端部28靠集尘室12侧的位置。另外，轴32设置于

臂部26的另一端、亦即前端部29，且设置于与基端部28相反的一侧。基端部28为与盖体主体

22的连接部。臂部26形成为：相对于基端部28而朝向集尘室12侧弯折。在本实施方式中，臂

部26呈L字状，但不限定于该形状。基端部28沿着与盖体主体22的表面方向交叉的方向从盖

体主体22突出出来。本实施方式的基端部28在利用盖体21将集尘室12封闭的状态下从盖体

主体22朝向下方突出。另外，前端部29从基端部28朝向盖体主体22的内侧，沿着盖体主体22

向吸入口9的方向突出。本实施方式的前端部29从基端部28朝向吸入口9侧突出。前端部29

借助轴32以能够相对于主体部11进行转动的方式支承于从主体部11突出出来的轴承部30。

轴承部30在集尘室12的缘部突出到密封部件13外侧的位置。本实施方式的轴承部30在集尘

室12后方的位置从主体部11朝向盖体21的方向呈直线状地突出。利用臂部26的前端部29的

轴32，将盖体21以能够转动的方式支承于轴承部30的前端侧。另外，在轴承部30的附近形成

有：在使盖体21转动时用于避免盖体主体22与主体部11之间的干涉的空间部31。空间部31

在轴承部30的与集尘室12相反一侧的位置形成于主体部11。本实施方式的空间部31在轴承

部30的后侧的位置沿着整个左右方向形成于主体部11的上部。

[0025] 另外，在本实施方式中，如图2所示，臂部26以及轴承部30在左右方向上具有间隔

地各设置一对。在本实施方式中，各臂部26由合成树脂等与盖体主体22一体地成型，且具有

挠性。

[0026] 接下来，对一个实施方式的作用进行说明。

[0027] 在集尘袋14没有安装于集尘室12的情况下，使用者在开始清扫之前，将集尘袋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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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于集尘室12，使盖体21转动而将集尘室12封闭，并利用卡止单元25将盖体21卡止于主

体部11。在该状态下，盖体21的压紧部23压接于密封部件13，将集尘室12密闭。

[0028] 当使用者对设定单元8进行操作而使得电动吸尘器1起动时，电动送风机16进行动

作而产生负压。然后，集尘室12内的真空度升高时，产生将盖体21向集尘室12侧拉拢的力，

如图1的双点划线A所示，通过该力使得臂部26挠曲变形，从而盖体21向集尘室12侧下降，压

紧部23将密封部件13强力地压紧，从而提高集尘室12的密闭性。此外，为了使说明更加明

确，夸张地图示了图1的双点划线A。

[0029] 使用者对操作部7进行把持操作，将地板表面的尘埃与空气一同从吸入口体6等吸

入。然后，含尘空气被从吸入口9吸入于在集尘室12所安装的集尘袋14，在集尘袋14对尘埃

进行分离捕集。尘埃被分离出后的空气从过滤器17经过而被吸入于电动送风机16。被吸入

于电动送风机16的空气将电动送风机16冷却后，从电动送风机16排出，进而经由排气口而

向吸尘器主体2的外部排出。

[0030] 当清扫结束，使用者对设定单元8进行操作而使得电动吸尘器1停止运转时，集尘

室12内的真空度逐渐降低，臂部26的挠曲变形恢复，从而盖体21能够容易地对集尘室12进

行开闭。当集尘袋14中积存有规定量以上的尘埃而导致电动送风机16的吸引力降低时，使

用者使盖体21转动而将集尘室12打开，将保持单元15对集尘袋14的保持解除，从集尘室12

卸下集尘袋14，与尘埃一同扔掉。

[0031] 根据以上说明的一个实施方式，臂部26的轴32设置于比基端部28靠集尘室12侧的

位置，由此，在电动吸尘器1运转时集尘室12的真空度升高的情况下，将盖体21向集尘室12

拉拢的力使臂部26难以支撑，从而能够提高压紧部23对密封部件13的压紧。因此，能够提高

运转时盖体21将集尘室12密闭的密闭性。

[0032] 臂部26为相对于基端部28朝向集尘室12侧弯折而形成的L字状，因此，在电动吸尘

器1运转时集尘室12的真空度升高的情况下，将盖体21向集尘室12拉拢的力能够容易使臂

部26挠曲变形，能够提高运转时盖体21将集尘室12封闭的密闭性。

[0033] 此外，臂部26没有从盖体主体22的外缘突出到外侧，因此，能够抑制盖体21大型

化。

[0034] 另外，在以往的主体部11中收纳有电动送风机16、控制部19、以及电源部等结构

物，不容易获取较大的空间来用于将盖体21支承为能够转动。在本实施方式中，臂部26位于

盖体主体22的内侧，由此，能够利用盖体主体22内侧的空间来配置臂部26。因此，与使臂部

从盖体主体延伸到外侧的构成相比，无需另外空出将臂部26以能够转动的方式支承于主体

部11的空间，能够将吸尘器主体2小型化。

[0035] 由于臂部26具有挠性，因此，在电动吸尘器1运转时集尘室12的真空度升高的情况

下，能够使臂部26更容易挠曲变形，能够提高集尘室12的密闭性。

[0036] 此外，在上述一个实施方式中，采用了利用盖体21对上侧开口的集尘室12进行开

闭的构成，但不限于该构成，也可以适用于利用盖体21对前面或左右开口的集尘室12进行

开闭的构成。

[0037] 虽然对本发明的多个实施方式进行了说明，但是，这些实施方式是作为例子提出

的，并不意图限定发明的范围。这些新的实施方式可以以其他各种各样的形态进行实施，可

以在不脱离发明的主旨的范围内进行各种各样的省略、置换、以及变更。这些实施方式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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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形包含在发明的范围及主旨中，并且，包含在权利要求书中记载的发明及其等同的范围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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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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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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